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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概况 

2013 年浙江省发改委向国家发改委上报了《浙江省都市圈城际铁路近期建设规

划》，2014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浙江省都市圈城际铁路近期建设规划（2014～

2020 年）》（国发改基础【2014】2865 号文）。至 2020 年，批复启动实施 11 个项目，

总里程 452.4km，总投资约 1305 亿元。其中，杭州都市圈规划建设杭州~海宁、杭

州~临安、杭州~富阳、杭州~绍兴四个项目，总里程 132.2km；宁波都市圈规划建设

宁波~余慈、宁波~慈溪、宁波~奉化三个项目，总里程 154.6km；温台都市圈规划建

设台州 S1 线、S2 线两个项目，总里程 67.6km；浙中城市群规划建设金华~义乌~东

阳、义乌火车站~义乌两个项目，总里程 98km。另外温台都市圈中的温州市域铁路

S1、S2、S3 线已批复，其中 S1 线部分已开通运营、S2 已开工建设。 

近年来，随着浙江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城市化水平逐渐提高，浙江省四大

都市圈已经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各都市圈内城市的城区区域扩大，人口

增加，以大城市为中心，与周边城市的经济交流急剧增加，逐步形成了都市圈内中

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协调联动发展的都市圈新格局。但中心城与周边城市之间交通压

力、能源和环境压力与日俱增，利用大容量的都市圈城际铁路是解决中心城市与周

边城镇、中心城市与副中心之间交通问题的有效措施。因此，浙江省发改委审时度

势、顺势而为，在浙江省都市圈上一期建设规划的基础上，以四大都市圈为依托，

委托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体重点研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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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圈城际铁路线网布局优化方案，对线网中覆盖重点城市或重要节点等线路纳入本

次二期建设规划。 

二期建设规划的研究范围同一期建设规划保持一致，为浙江省四大都市圈，即

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温台都市圈以及浙中城市群。杭州都市圈以杭州市区为

中心，湖州、嘉兴和绍兴三市市区为副中心，杭州市域 4 县市及德清、安吉、海宁、

桐乡、绍兴、诸暨等杭州相邻 6 县市为紧密层，规划的区域总面积 3.5 万平方 km；

宁波都市圈以宁波市及相邻地区为研究对象，即宁波、舟山全境，区域总土地面积

达 1.1 万平方 km；温台都市圈含温州、台州全境，其中台州全市陆地面积 0.9 万平

方 km，现辖 3 个市辖区，3 个县，代管临海、温岭、玉环 3 个县级市。温州全市陆

地面积 1.2 万平方 km，现辖 4 个市辖区，5 个县，瑞安、乐清 2 个县级市；浙中城

市群范围包含金华市域 9 个县市区以及衢州市的龙游县、丽水市的缙云县，共 11

个县市区，土地总面积约 1.36 万平方 km。具体建设规划项目见表 1。 

表 1  本期建设规划项目汇总表 

序号 都市圈 线名 线路长度（km） 设站数 地下线比例 

1 

杭州 

杭德城际铁路 34.6 12 56.3% 

2 绍兴城际铁路 64.5 12 0.0% 

3 沪嘉城际铁路 35.6 7 9.8% 

4 沪平城际铁路 36.8 7 0.0% 

  小计 171.5 38   

5 宁波 宁象城际铁路 80.5 13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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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80.5 13   

6 

温台 

台州 S3 线 48.2 13 29.0% 

7 台温连接线 48.3 8 0.0% 

8 温州 S3 线二期工程 66.0 17 32.4% 

  小计 162.5 38   

9 
浙中 

金武永东城际铁路 111.7 26 29.5% 

  小计 111.7 26   

总计     526.2 115   

注：线路总里程中含利用既有铁路64.5km。 

2、规划区环境现状 

（1）环境空气 

根据《2017 年浙江省环境质量状况公报》，全省 69 个县级以上城市中有 35 个

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二级标准，占城市总数的 50.7%；日

空气质量（AQI）优良天数比例为 68.5%-99.7%，平均 90.0%，同比上升 1.6 个百分

点，其中优天数比例为 13.8%-77.7%，平均 35.6%，同比上升 0.5 个百分点。总体而

言，县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好于上年。 

11 个设区城市中，舟山、台州和丽水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日空气质量

（AQI）优良天数比例为 68.5%-94.2%，平均 82.7%，同比下降 0.4 个百分点，其中

优天数比例为 16.7%-39.5%，平均 24.4%，同比下降 3.3 个百分点。总体而言，设区

城市空气质量好于上年。 

全省酸雨污染仍较严重，降水 pH年均值 4.91，同比上升 0.03；平均酸雨率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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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 7.3 个百分点。69 个县级以上城市中有 60 个被酸雨覆盖，其中轻酸雨区

31 个，中酸雨区 26 个，重酸雨区 3 个。从降水化学组分看，酸雨类型未发生根本

变化，主要致酸物质仍然是硫酸盐。 

（2）水环境 

2017 年，全省地表水总体水质为良。江河干流总体水质基本良好，部分支流和

流经城镇的局部河段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甬江、鳌江和京杭运河等水系中部分

河流（段）超《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 类水质标准；部分湖泊存

在一定程度富营养化现象，水库以中营养为主。水体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氨氮和

五日生化需氧量。根据全省 221 个省控断面监测结果统计，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

环境质量 III 类标准的断面占 82.4%，IV 类占 13.1%，V 类占 4.5%，无劣 V 类断面。 

（3）声环境 

11 个设区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在 51.7-57.6 分贝之间，平均 55.2 分

贝，同比上升 0.1 分贝，衢州和舟山相对较低。在影响城市声环境的各类噪声源中，

生活噪声源占 47.1%，交通噪声源占 35.7%，工业噪声源占 7.1%，建筑施工噪声源

占 3.1%，其他噪声源占 7.0%。生活噪声源和交通噪声源仍是主要噪声源，交通、

工业和施工噪声平均声级较高。 

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在 64.2-69.0 分贝之间，平均 67.3 分贝，同比

下降 0.8 分贝，所有设区城市均在 70 分贝控制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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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个设区城市功能区定点噪声总体达标率 70.5%，其中昼间达标率 95.5%，夜

间达标率 45.5%。 

（4）辐射环境 

环境电磁辐射水平远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规定的公众曝

露控制限值。监测的广播电视发射设施周围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电磁辐射水平、输

电线和变电站周围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工频电磁强度和磁感应强度均低于规定的公

众曝露控制限值。 

（5）生态环境 

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等级为优。浙西南和浙西北区域森林覆盖率高，植被类型

丰富，污染物排放强度低，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较高；浙北为平原河网地区，

属于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区域，开发强度大，EI 值相对较低。浙中和浙东南区域生态

环境状况介于二者之间。 

全省县域生态环境状况等级以优为主，EI 值分布在 45.3~94.2 之间，生态环境

状况等级为优的县（市、区）有 59 个，其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83.7%；良的有 25

个，占全省总面积的 15.9%；一般的有 5 个，占全省总面积的 0.4%。 

与上年相比，生态环境状况总体稳定。 

3、与相关政策及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浙江省都市圈城际铁路二期建设规划与相关政策及规划的协调性分析结论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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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表 2。 

表 2  浙江省都市圈城际铁路二期建设规划与相关政策及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规划类别  名  称 规划协调性分析结论  

国家相关政

策、规划 

《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2016 年） 

本轮规划线路长度约 526.2km，新建车站 115 座，都市圈城际铁路规划建

设，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意图和发展，促进产业的合理聚集和分工，增强

产业竞争力；有助于加速城市职能和人口调整，促进浙江省各都市圈率先

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有助于提高资源或土地的集约利用；有助于提升整

体交通区位空间，拓展区域发展空间，促进区域不同地区、城镇的均衡发

展，符合《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 年）。 

《“十三五”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发展规划》  

规划建设线路主要用于串联杭州、宁波、温台、浙中都市圈各城镇，实现

各城市快速联系，符合《“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中提

出的“重要城市群核心城市间、核心城市与周边节点城市间实现 1-2 小时

通达。打造一批现代化、立体式综合客运枢纽，旅客换乘更加便捷”的要

求。 

《关于促进市域

（郊）铁路发展

的指导意见》  

规划 9 条线路采用动车组和地铁制式，设计速度 80-160km/h，平均站间

距大于 3km，线路串联了城镇组团和旅游景点并设站。采用地下、地面、

高架线路敷设形式，集约利用通道资源。对扩大交通有效供给，缓解城市

交通拥堵，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浙江省都市圈城际铁路二期建设符合《关于促进市

域（郊）铁路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基础[2017]1173 号）。 

《浙江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 

本轮规划覆盖杭州、宁波、温台、浙中都市圈，城际铁路建设规划符合《浙

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构建‘功能完

善、全面升级’的综合交通枢纽。按照‘零距离换乘、无缝化衔接’要求，全

面提升杭州、宁波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和温州、金华等区域性综合交通枢

纽功能。”的规划要求。  

《长江三角洲地

区城际轨道交通

线网规划方案

（2010 年调

整）》 

《浙江省都市圈城际铁路二期建设规划（2017～2022）》规划目标是长三

角城际轨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线网在浙江省地区的优化。规划城际轨

道为实现中短途城际旅客一日往返的目标，规划都市圈城际轨道交通全程

旅行时间在 1 小时左右，强调旅客出行的快速性、便捷性。因此，本建设

规划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方案（2010 年调整）》相

符。 

浙江省相关

规划 

《浙江省环境保

护十三五规划》  

城际铁路具有用地省、运能大、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等优点，是浙江省综

合交通系统的骨干和重要组成。本轮建设规划有利于实现《浙江省环境保

护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到 2020 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人民群

众环境满意度明显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下降”的规划目标。因

此，《浙江省都市圈城际铁路二期建设规划（2017～2022）》与《浙江省环

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的规划要求相符。  

《浙江生态省建

设规划纲要》  

本次浙江省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有利于杭州、宁波、温台、浙中都市圈提升

城市群功能，从而实现《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提出的“强化以城市

为中心的区域发展模式，促进人口和产业合理有序地向环杭州湾地区和高

速公路沿线、甬台温沿海的城镇集聚，增强城镇的集聚力和带动力”的规

模目标。因此，本建设规划与《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相符。  

《浙江省环境功

能区划》  

《浙江省都市圈城际铁路二期建设规划》中规划各条线路主要涉及环境功

能区划中的环境重点准入区、环境优化准入区、人居环境保障区、农产品

安全保障区和生态功能保障区，有 2 条规划城际线路涉及 2 处自然生态红

线区。规划各车辆基地主要涉及各市（县）环境功能区划中的生态功能保

障区、农产品安全保障区、人居环境保障区。通过规划线路调整和取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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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行政许可，本次规划线路选线符合《浙江省环境功能区划》。  

《浙江省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 

本次建设规划中规划线路在城镇区域主要以规划建设用地为主，线路在城

镇间主要为农用地。规划城际铁路总的用地规模为 10715.3 亩，用地指标

为 20.36 亩/公里（约合 1.36 公顷/公里），规划项目总用地规模为浙江省

规划交通水利用地的 0.24%，为新增交通水利用地的 1.20%，且规划城际

铁路属于交通重点建设项目，在按法定程序依法报有权批准的部门审核批

准后具有实施可行性。  

《浙江省水功能

区水环境功能区

划分方案

（2016）》 

规划线路主要涉及水体的环境功能为农业用水、工业用水、景观娱乐水。

在采取一定调整和治理措施后，本轮规划线路与所在区域水环境功能区划

相协调。 

4、规划环境影响分析 

（1）声环境影响预测 

根据轨道交通运行线声源噪声影响特点，高架区段对外环境产生影响的主要噪

声源是由列车运行时产生的轮轨噪声、车体辐射噪声、动车组牵引电机噪声及桥梁

结构噪声等构成。地下区段对外环境产生影响的噪声源主要有风亭噪声、冷却塔、

主变噪声；车辆段出入段线将产生列车运行噪声影响，生产车间内的固定声源设备

也将产生一定的噪声影响。 

本次规划线路位于城镇中心区或居民集中区采用地下线路形式敷设，线路运行

对声环境影响较小。新建线路位于城市郊区或农村区域，采用高架线路敷设。现状

声环境背景值较低，一般满足 2 类声功能区标准要求，规划线路建成后，会产生一

定噪声增量，一般在 5~10dB 之间。但城际铁路噪声振动影响目前均有较成熟的治

理措施，在规划实施中根据噪声、振动影响程度采取相应控制措施，同时在做好沿

线的用地规划控制后，城际铁路交通的噪声基本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2）振动环境影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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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际铁路以运行电力牵引的动车组为主，全线一次性铺设无缝线路，振动

源强在同等速度条件下较普速列车低 3.5dB；城际铁路运行旅客列车，在同等速度

条件下普速旅客列车比货物列车振动源强低 3dB。由此可见，随着车辆、线路、轨

道等铁路设施的技术进步，城际铁路的振动源强要低于普速铁路，影响范围和程度

相对较小，在控制了噪声影响的前提下，城际铁路的振动影响将不是规划制约因素。 

（3）水环境环境影响分析 

① 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各规划线路在运营期排放的污水主要为车站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是 BOD、

COD、SS、动植物油、氨氮等，废水排放量约为 2775m3/d；车辆段、停车场及动车

运用所排放废水，主要污染物包括 COD、BOD、SS、石油类，排放量约为 1945 m3/d。 

排放的污水通过市政污水管道排入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少量经车站污水

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入附近受纳水体。 

由于规划区域内河网密集、水系发达，且区域内居民主要以地表水体作为饮用

水源，水源保护区分布密集，规划线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水源保护区的保护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第五十八的规定“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因此对于各规划线

路可能涉及水源保护区的规划线路，在下阶段设计中应重点考虑线路方案的合法性，

避免穿越一级水源保护区；对于线路无法避让二级水源保护区及准水源保护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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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建议尽量采用隧道形式下穿以此减少对水源保护区的不良影响；应重点加强施

工期的防护措施，防止水中墩施工及施工废水排放可能对饮用水源的污染。 

本轮规划线路共涉及 1 个饮用水源保护区东苕溪余杭饮用水源区。 

② 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项目运营期主要污染源为沿线车站、动车运用所，污水量较大，特征污染

物为 COD、BOD、石油类、氨氮、动植物油、LAS 等。污水经预处理后排入当地

既有或规划的市政污水管网，最后纳入到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或者按照环保要求，

达到相应的污水排放标准后排入地表水体。车站、动车运用所的污水排放均满足国

家和地方相应的污水排放标准，因此不会对地下水水质造成污染。 

根据区域内地下水的赋存、径流条件及与规划线路埋设位置的空间关系和规划

项目车站可能采用的规模大小，本次评价认为规划项目实施后对区域内地下水的流

场不会造成明显的全局性的改变，总体上，区内地下水的径流总量将基本不变；同

时，水位壅高造成规划区域内地下水环境不利影响的可能性极小。 

（4）大气环境影响预测 

城际铁路系统由于采用电力牵引，基本实现大气污染的零排放；另一方面，由

于城际铁路的建设，将减少工程沿线公路交通汽车的尾气排放量，有利于沿线环境

空气质量的改善；动车运用所内燃调机是流动源，废气污染物排放量极少，对周围

环境空气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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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固体废物影响预测 

规划实施后，营运期主要固体废物包括车站办公生活垃圾、旅客列车、动车运

用所生产、生活垃圾。由于产生量较小且分散，只要加强管理，可得到妥善处置。 

（6）电磁环境影响预测 

本次规划城际铁路均采用电力牵引，电力机车运行时因受电弓和接触网滑动接

触会产生脉冲型电磁污染，对沿线采用天线收看电视的居民的收视效果将产生不利

影响；高架桥或高路堤过车对电视收看将会产生遮挡、反射影响，影响收看质量。 

5、环境保护对策与减缓措施 

5.1  土地资源保护对策措施 

在设计中，本着“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和切实保护耕地，提高土地的综合效益，

确保土地资源”的原则；在线路方案比选中，除考虑安全运营、满足运输需求外，从

技术经济方面进行合理的比较，对铁路的纵坡尽量进行优化，减少高填方；加强土

石方调配，尽量利用弃土弃渣，移挖作填，在经济运距内，减少临时用地。 

5.2  生态保护措施 

规划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对临近壶山森林公园的规划线路路段的环境管理和

监控，加强对现场施工、管理人员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杜绝对野

生动植物的人为伤害。 

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严谨所以占压、扰动和破坏地表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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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土(渣)要及时清运至指定地点堆放并进行防护，禁止随意倾倒

或在河道里堆砌；施工结束后要对施工迹地进行清理平整、复垦或恢复植被。 

5.3  噪声控制措施 

通过选用低噪声车辆及轨道结构、铺设无缝长钢轨、进行轨道减振、设置声屏

障及绿化林带、置换敏感点功能、地上线路设置声屏障、敏感建筑物设置隔声窗或

建筑隔声防护等有效防治手段，结合改善运营组织、管理的措施，达到降低城际铁

路噪声影响的目的。 

5.4  振动控制措施 

根据振动的产生机理，在车辆类型、轨道构造、线路条件等方面进行减振设计，

可降低轮轨撞击产生的振动源强值，从根本上减轻轨道交通振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根据线路沿线敏感建筑类型和下阶段建设项目环评要求减振量，确定采取一般

减振、中等减振、高等减振措施。 

5.5  水污染控制措施 

（1）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浙江省都市圈城际铁路规划项目经过的部分重要敏感地段，需加强施工期环境

管理，采取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措施防治可能产生的水环境污染，在采取有效环保

措施后，规划实施对这些敏感水体将不会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 

对于不能进入市政管网的车站、动车运用所，评价建议预留相关深度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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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处理后达标排放或回用。 

（2）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在下阶段规划项目实施过程中，各工地施工期间应设排水管道，将施工生产废

水和营地生活污水经初步处理后排入城市下水道系统。在基坑开挖和隧道掘进中保

证施工机械的清洁，并严格文明、规范施工，避免油脂、油污等跑冒滴漏进而污染

地下水。做好施工、建筑、装修材料的存放、使用管理，避免受到雨水、洪水的冲

刷而进入地下水环境。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应集中管理，统一处置，以免废液渗

入地下污染水质。 

5.6  电磁辐射防治措施 

浙江省都市圈城际铁路实施后，列车产生的电磁辐射对沿线居民电视收看的影

响可通过接入有线电视网来消除，同时可完全消除高架铁路桥和车体的反射、遮挡

影响。 

5.7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本工程建成后，沿线运营机车类型为电力，无机车废气排放；同时不新建锅炉，

无锅炉废气排放；本工程环境空气影响主要为施工期产生的影响，在采取相应的防

治措施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环境空气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6、跟踪监测与评价 

为进一步解决规划环评过程中所存在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有必要对规划实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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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进行跟踪监测和评价。 

跟踪监测重点包括：规划线路沿线土地利用的跟踪调查、饮用水源保护区及生

态保护区跟踪调查、高架线路沿线声环境质量跟踪监测、地下线路振动影响跟踪监

测、车站、车辆段所在城镇污水管网建设情况等。 

根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59 号）、《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 130-2014），拟定跟踪评价主要内容包括：（1）规

划的实施情况，（2）区域环境质量变化趋势，（3）规划实施后的实际环境影响与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预测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之间的比较分析和评估，（4）规划实施中

所采取的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有效性的分析和评估，（5）公众

参与等。 

7、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浙江省都市圈城际铁路二期建设规划》符合国家节约能源、加强环保、促进

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主要政策，以及《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08-2020）》和《浙

江省铁路网规划（2011-2030）》、《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修编）》，

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角度、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角度以及工程实施角度分析，

《浙江省都市圈城际铁路二期建设规划》是必要、合理和可行的；规划与评价范围

内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保护规划总体上是协调的，评价范围内土地、水、电力等资

源不会形成对规划实施的制约因素，规划项目运营后产生的噪声、振动、污水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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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环境影响可得到有效控制。 

综上所述，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浙江省都市圈城际铁路二期建设规划》

（2017-2022）是可行的。 

 


